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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生成式 AI 使用與研究誠信指引 
115 年 6 月 

 本指引參酌 2010 年世界研究倫理大會研究誠信聲明、人工智慧基本法第 4 條

及本校相關規範訂定 ，旨在引導本校師生及研究人員妥善使用生成式 AI，維護研

究誠信、研究倫理及學術公信力。本校原則上不禁止將生成式 AI作為學習或研究

之輔助工具；惟其使用應符合法令、本校規範及各學術單位之專業要求。 

壹、 基本原則 

 生成式 AI已廣泛用於資料檢索、整理、翻譯、文字與圖像生成及程式草擬等

研究活動。其可提升效率，亦可能帶來錯誤、虛構、偏見、隱私外洩、機密洩漏、

智慧財產權爭議及責任歸屬不清等風險。研究人員於使用生成式 AI時，應遵循下

列原則。 

一、 以人為本與人類自主：生成式 AI僅為研究輔助工具，不得取代研究人員之學

術判斷、原創思考與責任承擔。研究之構想、設計、分析、詮釋、結論及發

表，均應由研究人員主導。 

二、 誠實與透明：研究人員應依研究情境、學門慣例及發表規範，適當揭露所使

用 AI工具之名稱、版本、使用時點、目的、方式及介入程度。 

三、 核實與可追溯：研究人員應查核資料來源與 AI生成內容之真實性、正確性及

適用性，並保存必要使用紀錄，以利說明、查核與追溯。 

四、 隱私保護與資料治理：研究人員應妥善保護個人資料、敏感資料、未公開資

料及其他機密資訊，不得因使用生成式 AI而違反資料治理、保密義務或相關

法令。 

五、 公平與不歧視：研究人員應注意 AI模型可能存在之偏見、遺漏與不公平，避

免研究設計、分析、詮釋與建議因此失衡或失真。 

六、 責任歸屬：研究人員就其使用生成式 AI之方式、輸入資料、生成內容、採納

決定及最終研究成果，負最終責任。生成式 AI不得列名為作者，亦不得作為

卸責之理由。 

 

貳、 使用規範及注意事項 

生成式 AI之使用，應符合研究誠信、法令規範及本校相關規定。 

一、 正確認識生成式 AI 之侷限：生成式 AI 雖可提升整理、摘要、翻譯及文字草

擬之效率，惟仍可能產生虛構、不完整、錯誤或同質化內容。學術研究之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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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仍在於問題意識、批判思考、方法能力與原創貢獻。教師及資深研究人員

應加強學生、研究助理及新進研究人員對其侷限與風險之認識。 

二、 明確界定其輔助角色及作者列名：生成式 AI不具法律人格，亦無法承擔學術、

法律或倫理責任，故不得列名為論文、報告、研究計畫或其他學術成果之作

者或共同作者。本校各單位所出版之學術期刊，應於徵稿須知或相關文件明

定此一原則。 

三、 適當揭露 AI 之使用：於研究或論文寫作中使用生成式 AI 者，應於論文、研

究報告、附錄、方法說明、致謝或依期刊要求，揭露所使用工具之名稱、版

本、日期、使用目的、操作方式、介入程度，以及 AI生成內容如何納入研究

或文稿。必要時，得區分研究過程中之使用與文稿撰寫階段之使用。 

四、 保存使用紀錄並確保可稽核性：研究人員應盡可能保留與研究判斷有關之 AI

使用紀錄，包括重要提示詞、輸入內容、生成結果、後續人工修正及採納理

由。各學術單位或研究機構得視需要建立標準化之 AI使用紀錄格式，供所屬

人員遵循。 

五、 核實幻覺、偏見與不實資訊：研究人員不得逕以 AI生成內容作為可信資料。

對於文獻、引註、數據、圖像、研究紀錄、實驗設計、分析結果及其他重要

內容，均應逐一查核其存在、來源、正確性及適用性，並審慎檢視其是否對

特定族群、議題或觀點存在偏差、遺漏或不公平對待。 

六、 落實資料治理、隱私與機密保護：使用生成式 AI前，研究人員應先評估資料

性質、風險與服務環境，避免將個人資料、敏感性個人資料、未公開研究資

料、營業秘密、審查文件或其他依法或依契約應保密之資訊，任意輸入開放

式或無法掌握資料流向之 AI工具。於確有使用個人資料之必要時，除應符合

法令規定之使用目的外，並應遵守資料最小化、去識別化(假名化)及必要安

全維護等原則。 

七、 研究倫理審查：研究計畫如涉及以個人資料或其他受保護資料使用生成式 AI，

應於研究倫理審查申請文件中說明其必要性、方法、資料處理流程及保護措施。 

八、 審查保密義務：本校師生及研究人員受邀擔任論文、學位論文、研究計畫或

其他學術成果之審查人員時，應遵循委託單位規範，原則上不得將受審文件

輸入開放式生成式 AI 工具。 

九、 遵守智慧財產權與其他法律規範：使用生成式 AI從事研究或教學時，應注意

是否涉及著作權、專利權、營業秘密及其他智慧財產權，並避免生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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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散布違反公序良俗或法令禁止之內容。研究人員不得因 AI可快速改寫、翻

譯或重組內容，即忽視原始著作、資料或成果之權利保護。 

 

參、 可能違反研究誠信之情形 

為說明生成式 AI 之使用與研究誠信之關聯，以下列舉若干可能涉及違反研究

誠信之情形。下列例示僅供參考，具體認定仍應依個案事實、使用程度、揭露情

形及相關規範綜合判斷。 

(一) 僅提供提示詞或其他有限輸入，對生成內容無實質學術貢獻，卻逕將 AI 產出

內容作為自己之研究成果者，可能構成抄襲或代寫。 

(二) 將他人外文著作之全部或部分，藉由生成式 AI 翻譯為中文後作為自己之研究

成果者，可能構成抄襲。 

(三) 將他人研究計畫申請書、未公開著作、審查資料或其他未公開成果輸入生成

式 AI 後加以生成、改寫或重組，並據以作為自己之研究成果者，可能構成抄

襲。 

(四) 於論文或研究報告中大量使用生成式 AI，且其對內容形成具有相當影響，卻

未依規定揭露其使用情形，情節重大者，可能構成研究成果未註明出處或註

明不當之抄襲。 

(五) 以生成式 AI 虛構不存在之研究資料、文獻、引註、數據、影像、實驗結果、

觀測結果或研究紀錄者，可能構成造假。 

(六) 以生成式 AI 改寫、變更、扭曲或重組原始資料、數據、紀錄、影像、實驗結

果或觀測結果，致其失真者，可能構成變造。 

(七) 使用生成式 AI 改寫或翻譯自己已發表之中文或外文著作，而未適當引註或揭

露者，可能構成自我抄襲。 

(八) 擔任論文、學位論文或研究計畫審查人員時，未經同意將受審文件輸入生成

式 AI，並以其生成內容作為審查意見之部分或全部者，可能構成其他違反學

術倫理行為。 

 

肆、附則 

一、本校各單位得依其學門特性、研究型態與風險程度，另訂更具體之作業規範。 

二、本指引未盡事項，依相關法令、本校研究倫理與學術倫理規範，以及各單位

之規定辦理。 


